
广西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外出请假规定（试行） 
 

师党办〔2016〕13 号 

               

为切实加强学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外出请假工作，增强领

导干部的组织纪律性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依据自

治区党委办公厅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

干部外出请假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厅发〔2013〕29 号）、《关于规

范区外请示（请假）工作的通知》（政办函〔2015〕122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本规定所指请假，主要包括学校副处级以上（含副

处级）领导干部因公、因私或其他原因离开桂林外出（含开会、

学习、考察、出国、出境等)，必须按照本规定，事先履行请假

手续。因私外出的，还需按照《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请假规定》

另报人事处审批备案。 

第二条  校领导外出请假、报备规定。 

    （一）校级正职领导外出 1 个工作日以上，要相互沟通告知，

对相应工作做出安排，并通知办公室。校党委书记、校长一般不

应同时外出，确因工作需要同时外出，应由校党委指定 1 名校领

导主持工作。 

（二）校级副职领导外出 1 个工作日以上，校党委副书记向

校党委书记请假，副校长、总会计师（含调研员）向校长请假，

并通知办公室。 

 —1—



    （三）校级领导因外出不能参加校党委常委会、校党委全委

会、校长办公会，以及按照要求应出席的其他重要会议或活动，

应及时通知办公室，以便办公室做好相关协调工作。 

第三条  处级领导干部请假、报备规定。 

（一）各学院（部)、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外出 1 个工作

日以上，须向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请假。 

（二）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副职领导干部外出 1 个工作日

以上，须向本单位、本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请假；外出 3 个工作

日以上,须先向本单位、本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请假，经批准后

报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备案。 

    处级干部外出请假须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处级干部外出请假

登记表》。需校领导审批的，提前 1 个工作日报校党委办公室、

校长办公室转呈相关校领导审批。 

第四条  处级领导干部离岗外出须将本人负责的工作妥善

安排后交本单位其他领导代管，不得因外出影响日常工作。同一

单位党政正职原则上不能同时请假，确因工作需要同时请假的，

必须指定主持工作的领导。 

第五条  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按照规定时间返校的，视为自动

销假。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期间要保持通讯联络畅通，因特殊情况

需逾期返回、改变行程或超假期的，必须及时补充请假并经同意，

返校后 2 个工作日内报校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销假。处级领

导干部执行外出请假、销假制度的情况，列入干部考核内容。 

 —2— 



第六条  严禁未经批准、无故擅离职守，以及无故超假、越

权批假、返回不销假等行为。处级领导干部离岗外出未按照上述

规定履行请假手续或逾期不归的，按旷工处理。对因擅自外出造

成工作损失和不良影响的，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。 

第七条  处级领导干部在节假日、寒暑假期间离开桂林 3

天（含 3 天）以上的，须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处级干部节假日外

出报备登记表》，交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报备。 

第八条  本规定由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

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 广西师范大学处级干部外出请假登记表 

          2. 广西师范大学处级干部节假日外出报备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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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广西师范大学处级干部外出请假登记表 

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姓  名  职  务  

外出时间  

请假时间  
联系方式  

外出事由、地点及外出期间工作安排： 

返校时间： 

所在单位意见： 

 

签  名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学校办公室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年   月   日 

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章： 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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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广西师范大学处级干部节假日外出报备登记表 

 

 

姓名  单位  职务  

外出时间段  

外出地点  

 

外出事由 
 

备  注  

 
 


